
 

修訂審核申請區議會撥款的現行機制以符合《區議會條例》  

(第二次諮詢 ) 

 

目的  

 

  行政及財務委員會 (“行財會” )於本年 9 月 7 日的會議上第二次討論

了如何修訂審核申請區議會撥款的現行機制以符合《區議會條例》。本文件

旨在邀請議員就經行財會討論及通過的最終建議提出意見，並通過下文第 5

段的建議。  

 

背景  

 

2.   根據葵青區議會的現行機制，所有社區參與計劃撥款申請均經由審

核工作小組審核。獲審核工作小組通過的撥款申請，秘書處會根據獲批撥款

額，再尋求葵青民政事務專員或助理專員批准撥款。審核工作小組會以工作

報告形式，每兩個月向行政及財務委員會 (“行財會” )匯報獲通過撥款的申

請內容。由於《區議會條例》只把區議會的職能轉授予委員會，工作小組的

決定未能視為區議會的決定，因此現行審核工作小組通過社區參與計劃撥款

申請的機制未能符合《區議會條例》。  

 

3.   因應上述問題，行財會委員在其第四次會議上討論了以下四個方

案：  

 

方案一： 在區議會轄下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取締現時的審核工作

小組。  

 

方案二： 由行財會吸納審核工作小組的職能，並改組為行政、財

務及審核委員會。會議由現時每兩個月召開一次增加至

每個月召開一次。  

 

方案三： 由個別委員會負責審核其轄下工作小組主辦社區參與計

劃活動的撥款申請，其他撥款申請則由行財會負責審

核。委員會會議保持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方案四： 維持審核工作小組現時的工作不變，但獲通過撥款的申

請內容，須於每次會議後尋求行財會通過 (可以以傳閱文

件方式進行 )，才視作區議會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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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行財會詳細討論後，最終議決支持方案一。  

 

因應成立審核委員會的跟進工作  

 

5.   根據行財會委員最終議決結果，現建議進行以下跟進工作：  

 

(I) 修訂《葵青區議會常規》及《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相關條文  

 

由於《葵青區議會常規》 (“《常規》” )第 35 條 (2)指區議會轄下委

員會的總數應為四至七個，而目前區議會已委出七個委員會 (即已屆《常規》

上限 )  ；此外，個別條文亦有提及審核工作小組，需要相應地修訂《常規》

有關條文。《常規》的建議修訂請參閱 附件二 。在《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

南》提及“審核工作小組”名稱的相關條文將會改為“審核委員會”  (“審

核會” ) (英文名稱：Vetting Committee)。  

 

(II) 有關委員會成立日期及會議舉行日期  

 

因應委員要求盡快成立審核會的意見，我們建議在本年 9 月內成立

審核會。首次會議建議定於 9 月 29 日 (星期五 )舉行，並於同日取締審核工作

小組 [註：原審核工作小組 9 月份會議訂在 27 日舉行，將予取消 ]。而期後的

會議訂在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2017 年度的建議會議日

期載於 附件三 )。由於準備時間有限，我們建議根據以下時間表完成成立審

核會所需的程序：  

 

 開始日期  截止日期  

招募委員 (以傳閱形式 )  9 月 14 日  9 月 20 日下午 5 時  

委員名單由區議會通過 (以傳閱形式 )  9 月 21 日  9 月 25 日下午 5 時  

提名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以書面形式 )  9 月 26 日  9 月 29 日區議會主

席 宣 布 提 名 結 束

前  

 

(III) 行財會及審核會的職權範圍  

 

因應審核會的成立，行財會的職權範圍亦須作出相應的修訂 (例如有

關地方組織就區議會撥款申請提出的上訴需交由區議會處理 )，行財會及審核

會的建議職權範圍載於 附件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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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委員任期  

 

現時各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任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根據葵

青區議會慣例，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在每屆區議會任期開始後兩年便需重

選，因此我們建議審核會委員任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此外，由於審核會

負責審批區議會撥款，建議不設增選委員。  

 

(V) 處理活動修訂或變更的申請 /通知流程  

 

葵青區議會在 2012 年 5 月 10 日的會議上，通過了社區參與計劃活動

修訂或變更申請 /通知的流程 (詳見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36/2012 號 )，申請團體

須根據活動獲批款額，就活動修訂或變更向所屬委員會主席 /審核工作小組主

席提出申請 /通知。因應審核會的成立，相關批核 /通知流程建議更新如下 (流

程圖見 附件五 )：  

 

原 先 獲 批 款 額 及 修 訂 後 所

需的撥款額均不多於 20 萬

元的活動：  

區議會授權審核會主席批核輕微的修

訂。如審核會主席就他 /她作為獲授權

人 或 指 定 負 責 人 的 活 動 提 出 修 訂 申

請，相關修訂需由審核會會副主席批

核。若審核會會主席及副主席在批核

時仍出現角色衝突的情況，有關修訂

申請須由區議會主席批核。如區議會

主席仍出現角色衝突的情況，有關修

訂申請則交由區議會副主席批核。  

 

撥款額多於 20 萬元、及原

先 獲 批 款 額 不 多 於 20 萬

元，但修訂後所需的撥款額

多於 20 萬元的活動：  

 

 

區議會授權相關委員會主席批核輕微

的修訂。如相關委員會主席就他 /她作

為獲授權人或指定負責人的活動提出

修訂申請，相關修訂需由相關委員會

副主席批核。若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在批核時仍出現角色衝突的情況，有

關修訂申請須由區議會主席批核。如

區議會主席仍出現角色衝突的情況，

有關修訂申請則交由區議會副主席批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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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6.    請各位議員考慮及通過上文所述各項修訂審核申請區議會撥款的現行

機制以符合《區議會條例》的建議。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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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二 

 

《葵青區議會常規》的建議修訂  

 

 

I  委員會(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71 條任命) 
 
第 35 條 (2) 區議會須決定轄下委員會的成員人選、職權範圍和任期。而

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總數應為四至 七 八個。 
 
 
附錄 V 提名及委任增選委員的程序 

 

9. 每名區議會議員有權為區議會轄下其中一個委員會(行政及財務委

員會、規劃及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及審核 工作小組 委員會除外)提
名一位增選委員，所有獲提名人士均以其個人名義獲得委任。 

 
 
 
 
 
*建議修訂的條文以紅色標示 



附件三 

 

2017 年度葵青區議會轄下 

審核委員會例會時間表(9 月至 12 月)(建議) 

 

日期及時間 

29.9.2017 25.10.2017 29.11.2017 27.12.2017 

(星期五) (星期三) (星期三) (星期三) 

下午 2:30 下午 2:30 下午 2:30 下午 2:30 

 

   



葵青區議會  

行政及財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向區議會提交有關區議會行政事宜及修訂《葵青區議會常規》的建議； 

2.  向區議會提交有關每年度區議會的財政預算的建議； 

3.  統籌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工作； 

4.  推動葵青區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計劃； 

45. 監察葵青民政事務處聘請區議會社區服務幹事事宜； 

56. 監察區議會議員會見市民計劃的運作； 

67. 就《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的檢討及修訂向區議會提供意見，並按實

際需要，補充及詮釋《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未有清晰說明的部分，

並以書面記錄存案，作為日後審核撥款的指引； 

8.  成立審核工作小組，處理區議會撥款事宜(詳見該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9.  處理有關地方組織就區議會撥款申請提出的上訴； 

710.  在獲得區議會撥款的情況下，承擔或透過政府有關部門及區內團體合作，

推行有關推廣及宣傳區議會的社區參與計劃； 

811.  監察行政及財務委員會轄下各工作小組的工作；及 

912.  在有需要時，處理區議會轉授的其他有關工作。 

 

委員名單及會議安排  

 

正 /副主席：  由議員互選產生  

委員：    葵青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  

   各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其他議員可申請加入，委員名單須經區議會通過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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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  

審核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就區議會撥款，按獲授權力，根據《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

審核、刪減、批准或拒絕向葵青區議會提出的撥款申請；  

2.  就地方團體的撥款申請，按獲授權力，處理有關違反《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

指南》所訂條款的情況，並訂定罰則； 

3.  就《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的修訂，向行政及財務委員會提供意見；及 

4.  向獲區議會撥款的機構或組織提供使用有關撥款的意見。 

 

委員名單及會議安排  

 

正 /副主席：  由議員互選產生  

委員：  議員可申請加入，委員名單須經區議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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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批核社區參與計劃活動撥款  

處理活動修訂或變更申請 /通知的流程  
 
 
 
 
 
 
 
 
 
 
 
 
 
 
 
 
 
 
 
 
 
 
 
 
 
 
 
 
 
 
 

有關修訂或變更涉及：  
 
(i) 改變活動性質  

(甲 /乙組適用 ) 
(ii) 修訂的撥款額超出

原先獲批款額 20% 
(甲組適用 ) 

(iii) 修訂的撥款額超出
原先獲批款額  
(乙組適用 ) 

修訂財政預算，包括：  
 
(i) 加入原本獲核准時沒有的

支出項目 (甲 /乙組適用 ) 
(ii) 修訂的撥款額不多於原先

獲批款額 20%(甲組適用 ) 
(iii) 調撥財政預算細項多於

5%(甲組適用 ) 
(iv) 申請豁免個別支出限額

(甲組適用 ) 
(v) 調撥財政預算細項 (乙組

適用 ) 
( i)  

 

(甲組適用 ) 
 
將同一項計劃的撥款於批出撥款時已
獲批准的開支項目間調配，而符合下列
條件：  
(i) 實際的個別開支項目與原本已獲

批准的款項相差不多於 5%； 
(ii) 修訂後所需的總撥款額不會超出

獲批總撥款額；及 
(iii) 個別項目的撥款額不會超出《指

南》附件 A 所載各項核准支出項
目的支出限額。 

 

(甲 /乙組適用 ) 
 
有關修訂或變更涉及：  
 
(i) 活動名稱  
(ii) 活動日期 /時間  
(iii) 活動舉辦地點  
(iv) 合辦 /協辦團體  

(甲 /乙組適用 ) 
 
活動其他資料更改，包括：  
(i) 團體資料  
(ii) 應邀出席活動的嘉賓  
(iii) 查詢聯絡人及供公眾

查詢活動詳情的方法  
(iv) 售票 /派票的分配安

排 /日期 /時間 /地點  
(v) 贊助者  

有 關 申 請 須 提 交
至 區 議 會 作 重 新
考慮  

獲資助者書面通知區議會  

獲資助者向區議會提出
書面申請  獲資助者向區議會提出書面申請  

須於活動展開前獲區議會批准  須於活動展開前通知區議會  

重大修訂  其他修訂  

原先獲批款額及
修訂後所需的撥
款額均不多於 20
萬元  

原先獲批款額不多
於 20 萬元，但修訂
後所需的撥款額多
於 20 萬元  

原先獲批款額及修
訂後所需的撥款額
均多於 20 萬元  

區議會授權審核
委員會主席批核
該修訂  

區議會授權相關委員會主席批核該修訂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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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委員會、工作小組及指定組織活動為“甲組”；地方組織活動為“乙組”。   

2. 如相關 委員會主席 就他 /她作為獲授權人或指定負責人的活動提出修訂申請，相關修訂需由相關 委員會副主席 批核。若委

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在批核時仍出現角色衝突的情況，有關修訂申請須由 區議會主席 批核。如區議會主席仍出現角色衝突的

情況，有關修訂申請則交由 區議會副主席 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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